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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特殊的诉讼实施权配置方式、特别授权模式和原告

确定规则，这决定了法院审查代表人的处分性诉讼行为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特殊

性。目前，法院对特别代表人处分性诉讼行为的审查制度存在启动条件不合理、

审查标准不明确的缺陷，该制度缺陷的共性原因都指向法院审查之正当性理论基

础尚未有定论的问题。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具有私益本质，“诉讼公益性”难以

成为该制度的底层逻辑；特别代表人诉讼适用任意诉讼担当的赋权模式，“法院

作为充分实现被代表人异议权之媒介”的解释路径具有合理性。基于法院审查的

“媒介”定位，有必要重新构建法院审查的制度内容，审查代表人处分性诉讼行

为的启动条件、内容范围，以及标准均应以“充分实现被代表人异议”为导向；

同时针对审查前后对当事人的提示与说明等配套制度进行完善。

关键词｜特别代表人诉讼；处分性诉讼行为；法院审查权；任意诉讼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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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中小投资者个别诉讼的风险和不经济，我国对证券特别代表人诉

讼进行了特殊的制度设计，采用“默示加入、声明退出”的模式来确定特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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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诉讼中的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投资者即使不认同特别代表人的诉讼行为，

也不能退出诉讼另行主张，而特别代表人可以独立实施处分性诉讼行为。同时

结合《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禁止重复起诉的规定，a 特别代表人诉讼开始后，被

代表的投资者将受到特别代表人所作诉讼结果的既判力约束。b

由此可知，特别代表人的权能远大于投资者，当其实施的处分性诉讼行为

被认为不能完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时，投资者难以获得救济。为了降低此种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券

代表人诉讼规定》）中第二十二条 c 规定了投资者的异议权，以及法院可参考投

资者意见审查投资者保护机构某些诉讼行为的有效性；第三十八条 d规定了投资

者保护机构有义务向投资者解释其诉讼策略。然而，法院审查权的正当性何在？

法院与代表人、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法院对于投资者保护机构

的处分性诉讼行为审查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审查的启动条件和标准应如何设

定？这些问题仍未解决，且并未引起学界和实务界应有的重视。对此，本文将

根据法院审查特别代表人处分性诉讼行为的现状，为法院审查正当性寻找更为

合适的理论基础，并从实体审查规范和配套制度两个方面对法院审查制度进行

重新构建与完善。

一、法院审查特别代表人处分性诉讼行为之制度缺陷

在我国，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唯一具备特别代表人资格的主体难以取得大

a　 汤维建．中国特色的证券代表人诉讼［J］．人民司法，2020（28）：42-47．

b　 《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符合权利人范围但未参加登记的投资者提

起诉讼，且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与代表人诉讼生效判决、裁定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相同的，

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诉讼请求后，裁定适用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适用已经生效裁判的裁定中应当明确

被告赔偿的金额，裁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c　《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代表人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承认对方

当事人诉讼请求、决定撤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并通知全体原告。人民法院收到申请

后，应当根据原告所提异议情况，依法裁定是否准许。”

d　《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被代表

的投资者持续了解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回应投资者的诉求。对投资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予采纳的，

应当对投资者做好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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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认可，是中小投资者对特别代表人诉讼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法院审查则是

消除投资者顾虑的重要保障。然而，目前法院审查的依据、内容范围，以及标

准等制度内容规定得过于粗略而缺乏可操作性，严重阻碍了特别代表人诉讼的

制度与实践发展的进程。

（一）法院审查的启动条件不合理

根据现有规定，法院对处分性诉讼行为的审查并非以当事人的异议权为必

要前提，显现出法院审查启动条件的不合理性。一方面，原告提出异议难以被

解释启动审查的必要条件。在原告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院审查是义务使然；

而在原告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院就掌握是否启动审查的选择权。逻辑上说，

在原告认同代表人作出的处分性诉讼行为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作出与

原告的意愿相悖的判断，作出不予准许的决定。然而，根据处分权主义的基本

原理，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不应对当事人实施处分

性诉讼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

另一方面，若将原告提出异议作为法院审查的唯一启动条件，首先面临的

难题是，目前原告对于特别代表人的处分性诉讼行为提出异议的渠道并未被法

律明文规定。我国《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条明确将召开听证会这种常

见的异议渠道运用于调解阶段，a 而诉讼阶段却并无相关规定。再者，若前述问

题得以解决，又将产生原告异议权滥用的风险。法院是否发起审查将完全取决

于原告是否提出异议，而特别代表人诉讼中，原告数量往往是十分庞大的，若

不设置合理的标准来筛选出适当的异议，法院对原告众多不合理异议也要进行

审查，这样不仅会造成司法资源大量浪费、诉讼效率大幅降低，也不利于诉权

的统一行使。

（二）法院审查的标准不明确

按照《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原告

a　《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对调解协议草案有异议的原告，有权出席听

证会或者以书面方式向人民法院提交异议的具体内容及理由。异议人未出席听证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

听证会上公开其异议的内容及理由，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应当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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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异议情况，依法裁定是否准许。此处的“依法”即审查的标准，但是具体依

照什么性质的法律规范，立法并未指明。从该法律规则的行为主体来看，审查权

的行使者是法院，似乎此处所指的法律规制的是法院对代表人处分权的限制行为，

强调法院应当遵守审查的法定程序，不得超出职权、甚至违规干预代表人的处分权。

然而从该法律规则的行为内容来看，此处所指法院审查的依据是原告异议，审查

的内容是代表人行为，此处所依之法似乎又可指向调整代表人和被代表人关系的

规则，强调法院应当以保护原告利益为目的，进行实质审查。

如此标准不明，法院在审查过程中难以把握审查力度。若此处“依法”包

括了实质审查的标准，那么法院审查应当主要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当事人

受法院限制的程度将比上述解释要小得多。若此处“依法”仅仅是程序规制，

那么法院审查只需要满足形式要求即可，对于实际上如何判断代表人的处分性

诉讼行为是否应当予以批准的问题，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容易过度干预

代表人行使处分权，同样涉及法院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限制问题。

二、法院审查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之选择

上述两个现状问题中法院对当事人处分权限制的风险都指向了正当性基础

不明的问题。这种对其正当性的疑问，来源于法院干预当事人的自由处分而带

来的对民事诉讼处分权主义的冲击。

处分权主义是一项将“是否要求审判”或者“要求什么进行审判”之判断

委诸当事人意思的原则。a 这就意味着，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不应对

当事人实施处分性诉讼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

诚然，法院对于投资者保护机构的处分性诉讼行为进行审查，能够很大程

度上保障实际具有实体请求权、实际承担诉讼后果的投资者之权利，有助于纠

纷的一次性解决。但是，如果无条件地强调解决纠纷的实效性，则与处分权主

义中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精神相悖，最终形成过于强调法院之立场的结果。b因此，

必须对于法院审查正当性的理论基础进行充分论证。

a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305-306．

b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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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诉讼公益性为正当性理由之舍弃

目前对于法院审查特别代表人处分性诉讼行为的正当性，学界有“制度功能”

和“行权主体”两种解释角度。然而，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论出发，则会发现

该两种解释经不起推敲。

1.“由公益功能推导诉讼性质”之解释不合逻辑

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的司法解释与适用，选择

从维护公益功能的角度去论证法院审查之正当性：证券纠纷集体诉讼人数多规模

大，不仅涉及公众投资者利益保护，还涉及证券法律秩序维护。a 然而，这种“以

功能推导性质”的解释路径存在逻辑误区。虽然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内在结构

中确实存在公益色彩，但是其并非如私益性质一般贯穿制度整体。公益功能仅仅

是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其中一项功能，不能仅仅以此推定其根本性质。

2.“以主体公益性推导诉讼性质”之解释过于片面

有学者从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性质角度，论证诉讼之公益性。投资者保护机

构作为由国家设立、靠公民所纳税款运作的公益性机构，其实施的也是公益性

诉讼。b 在这个层面上，特别代表人诉讼确实与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有所

类似，但该解释过于片面。

首先，根据我国公益诉讼原则，只有不特定主体所享有的社会公共利益所

引发的纠纷，才能纳入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c 而在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投

资者作为特别代表人，实际上是向其授权的投资者的权利集合行使者，其维护

的利益是可分割为多个独立私益的集合利益，其利益主体的范围是确定的，并

不具有不特定性。况且，虽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胜诉可以间接促进维护证券

法律秩序的公共利益，但是即使该诉败诉，证券法律秩序也不会受损。d 所以，

从本质上看，特别代表人诉讼维护的利益不是公共利益。

a　林文学，付金联，李伟，等．《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J］．人民司法，2020（28）：36-41．

b　张巍．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选取的考量［J］．投资者，2020（4）：86-90

c　张卫平．民事公益诉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J］．清华法学，2013（4）：6-23.

d　 陈国欣．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4，45（2）：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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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掌握着全面完整的权利人名单，加上技术化

的通知手段日渐精细，遗漏通知投资者的问题出现较少且能够被克服，投资者

能够接收到参与特别代表人诉讼之通知，亦能够表达授权之意愿。在此语境下，

投资者的默示行为应当被视为一种为加入特别代表人诉讼而授权的意思表示。

由此来看，公益性并非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根本性质，也无法成为

法院审查的正当性理论依据。

（二）以任意诉讼担当之媒介为解释路径之应然选择

公益性不能作为法院进行审查的原因在于，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内

在结构以诉权赋予模式为核心，而特殊的诉权赋予模式就已经奠定了私益诉讼

的基调。

1．任意诉讼担当的赋权模式

从《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三十二条对获得代表人资格的条件的表述来看，

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证券权利义务关系之外的主体，通过

投资者的授权成为代表人，该诉权赋予模式是任意诉讼担当，非诉讼代表。

（1）诉讼担当

目前，在我国真正实施诉讼职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仅有中证中小投资者服

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一个主体。无论是我国代表人

诉讼还是日本选定当事人制度，都要求代表人或选定当事人必须是真正权利主

体的一员，a 而投资者保护机构难以满足这一要件。诚然，投服中心具有“持股

行权”的特殊职能，b 结合《证券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 c 规定，投资者保护机

构只要持股便可直接提起诉讼，形式上符合诉讼代表的构成要件。但是，投服

a　 徐文海，王安琪．诉讼代表抑或诉讼担当？——从“康美案”看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

［J］．法治现代化研究，2023，7（3）：143-155．

b　 郭雳．作为积极股东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以投服中心为例的分析［J］．法学，2019（8）：

148-159．

c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

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投资者保护机构持有该公司股份的，可以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

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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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持股不是为了获取收益权、经营权等实体法上的权利，而是为了获得诉讼

权利，以此来监督上市公司，并保障投资者权益。a 所以，投服中心尽管名义上

是代表人，但并不是“为自己利益”。

诉讼担当中，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以自己名义诉讼，但诉讼结果

由实体关系人承受。b结合上文，采用诉讼担当的解释更贴合特别代表人的特点。

（2）任意诉讼担当

根据产生方式，诉讼担当可以分为法定的诉讼担当和任意的诉讼担当。c目前，

不少学者认为将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特别代表人参加诉讼归类于法定诉讼担当更

为妥当，然而该解释路径存在较大的障碍。d 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投资者可

以“声明退出”。不同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投资者作为被担当人有选择自由。

2. 法院审查权的根据

在任意诉讼担当的诉权赋予模式下，担当人作为与实体无利害关系的第三

人，通过被担当人的授权而获得诉讼实施权，相应地也应当履行对被担当人的

忠实勤勉义务。法院根据投资者的异议内容进行审查，从是否能够充分实现投

资者权益的角度，评价投服中心作出的处分性诉讼行为是否妥当，若严重不当

则否定该行为的效力；同时也能间接督促投服中心主动履行对投资者的信息披

露和诉讼策略解释的义务，以充分实现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由此，“代表人特别授权——投资者诉讼权利——法院监督权”的制衡架构，

基于同一理论基础，即任意诉讼担当；三方权利义务实际指向同一对象，也即代表

人和投资者的担当与被担当关系；法院监督权事实上是投资者异议的媒介，维护了

特别代表人诉讼私益性的根本定位，尊重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和投资者作为当事人的

诉讼自由。综上所述，应采用“法院审查作为任意诉讼担当的媒介”的解释路径。

a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工作规则（试行）》第十条规定：“投服中心持有股票不

以营业为目的，除参与现金分红、送股、转股等不涉及现余支出的操作外，原则上持有股票后不再讲行

交易。”

b　 黄忠顺．法定诉讼担当的基本范畴研究［J］．法治研究，2012（2）：111-118．

c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305-306．

d　 徐文海，王安琪．诉讼代表抑或诉讼担当？——从“康美案”看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

［J］．法治现代化研究，2023，7（3）：14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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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审查特别代表人处分性诉讼行为的制度
构建

在私益诉讼的性质和任意诉讼担当媒介的定位下，法院应当充分尊重代表

人的处分权和被代表人的异议权，在审查代表人的处分性诉讼行为时不能过多

地进行职权干涉。因此，在构建法院审查制度时，要注意法院审查的启动条件、

内容，以及标准都不应当超出被代表人异议的范围，且在审查前后的各个环节

都应当充分发挥“媒介”功能，积极促进代表人与被代表人之间的沟通。

（一）以“投资者的适当异议”为法院审查启动条件

法院依职权启动审查有违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私益诉讼性质。然而，如果不

对被代表人的异议行为加以引导和规范，则异议权有被滥用的风险，依异议启

动审查的模式也并不符合“保障被代表人异议权正常行使”的审查宗旨。因此，

行使审查权的前提首先是投资者提出异议，进而在异议适当性审查中作出要求。

1. 投资者提出异议

投资者作为被代表人提出异议应当是法院行使审查权的启动条件。目前我

国《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了针对处分性诉讼行为当事人的异

议权及法院的审查权，却并未表明异议权和审查权的关系。根据上述法院审查

正当性分析可知，法院审查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作为任意诉讼担当的“媒介”

作用。因此，应当将异议权和审查权的关系解释为依附关系，法院在审查必须

以原告提出异议为前提，若原告未提出异议，法院不能依职权对特别代表人的

处分性诉讼行为进行审查。

2. 适当异议的标准

基于证券投资者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易“跟风”的情况，若不对启动审

查的异议设置质量要求，将存在异议权滥用、阻碍诉讼进程的极大风险。因此，

只有达到质量标准的异议才应作为适当的异议，使得异议所指向的处分性诉讼

行为进入法院审查。

美国 2018 年修订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异议人需在提出异议时提供

足够的细节以供提案人回复，便于法院评估，若无法提供足够的细节可能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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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议的驳回。但在此过程中，法院应注意避免对异议人施加过重的负担，若异

议人并无律师作为代理人，该异议人在提出异议时，不应对其施予技术性的法律

标准。a 我国立法可对该规定进行借鉴，法院应当对异议的质量进行形式和实质

评估。在形式上，投资者原告提出的异议应当在其能力范围内尽量详细，并且应

提交初步线索或支撑材料。在实质上，投资者的异议应当与审查内容直接关联；

法院需要对异议重要性及其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初步判断。法院根据异议人的实际

情况，对过于粗略、无关联无理由的异议，应当先向投资者原告进行解释说明，

可视情况给予补充机会，补充后仍不能达到启动审查的标准，再予以驳回。

3. 保障异议权充分实施

正如上文所证成，法院审查以异议为前提。若对特别代表人诉讼过程一无

所知，投资者何以提出异议？若没有提出异议的便捷途径，投资者何以提出异议？

由此看来，法院与投资者及特别代表人之间进行充分沟通十分重要。法院对投资

者和特别代表人应尽通知义务，听取投资者的异议以及特别代表人的解释。

投资者对诉讼过程的知情权是其行使异议权的基础。程序上，应当保障被

代表人的知情权，借助多渠道及先进技术手段，加强法院及当事人通知义务的

履行，保证诉讼流程的透明化。

而对于异议权的实现方面，目前我国《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十八条至

第二十一条明确法院初步审查代表人与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草案后，通知全体

原告，召开听证会，在此阶段，全体原告有权提起异议权，法院经综合考虑后，

决定是否制作调解书。然而对于代表人在诉讼过程中作出处分性诉讼行为，《证

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法院的审查权，却并未要求召开听证会。

在特别代表人诉讼中，诉讼过程中的处分性诉讼行为与调解同属于特别授

权的范围，都构成对全体原告实体权利的重大处分，在是否召开听证会的方面

却有着不同的规定，实在令人费解。最高人民法院也承认对处分性诉讼行为的

审查有召开听证会的必要性，表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参照《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条的程序召开听证会，并要求代表人

a　罗健豪．美国集团诉讼退出制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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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作出相应解释。a 为保障被代表投资者的异议权，在特别代

表人作出处分性诉讼行为的情况下，也应以立法规定召开听证会的形式从程序

上予以保障，只有经过听证，法院才能作出审查决定。具体而言，针对我国证

券群体纠纷分散性强的特点，应当优先考虑举行线上听证会，使得分散在全国

各地的投资者都尽可能地参加到听证会当中来，以最大程度上了解投资者的真

实想法，充分听取投资者对于代表人是否尽职、是否损害原告利益等问题所发

表的意见。而对于特别代表人，则应当要求其必须到场，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

代理人应当对于投资者的意见作出相应解释，回应异议必须有理有据。

（二）明确法院审查内容的具体标准

如《证券代表人诉讼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所言，法院应当根据原告所

提异议情况，依法裁定是否准许。此处的“依法”即审查的标准，从理论上看，

此处“依法”的范围可大可小，既可以是所有的法律，也可以是特定的法律。

根据任意诉讼担当媒介的正当性基础，这里法院审查的依据应当是调整代表人

和被代表人关系的规则。诚如上文所述，第十二条规定的代表人的忠实勤勉义

务和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被代表人的知情权，可以被视为代表人和被代表人关系

的规则。由此可知，代表人是否尽到忠实勤勉义务、是否保障被代表人的知情权，

是法院审查处分性诉讼行为是否有效的标准。具体而言，法院从该行为是否充

分代表全体被代表人的利益、是否会对被代表人之整体利益造成不当损害等方

面，对代表人的行为进行评价；由于法院审查的依据不在于公益目的，因此并

不需要考虑该行为是否损害包括证券秩序在内的公共利益。特别代表人在作出

处分性诉讼行为时，若能够以“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目标，并且及时

向被代表人传递诉讼动态、解释诉讼策略，即使有被代表人提出异议，只要法

院查明后认为确无问题，就应准许该被异议的诉讼行为。

a　林文学，付金联，李伟，等．《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J］．人民司法，2020（28）：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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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发挥法院审查的“媒介”功能

法院审查作为代表人和被代表人的“媒介”，最终目的是缓和两者冲突、

解决矛盾。此功能不应该局限于法院审查的过程本身，法院在审查前提示代表

人主动沟通、审查后对被代表人的解释说明也同样重要。

异议产生的原因，往往是特别代表人未向投资者充分解释诉讼策略、未及

时传达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在代表人提出申请处分性诉讼行为的审查前阶

段，法院应该督促代表人及时向投资者解释诉讼策略、传达诉讼过程中的重要

信息，减少投资者的误解。

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应注重对于被代表人的法律释明，强

化对于被代表人的权利义务教育，明晰案件流程，及时解答被代表人的困惑，

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a 如果法院批准处分性诉讼行为，就意味着对异议内容不

予采信，这时候异议人难免产生抵触情绪。如果异议人存在抵触情绪，他们就

会对基于审查结果作出的判决难以接受，引发不必要的上诉和再审，不利于纠

纷的一次性解决。对此，法院应该主动对审查理由进行解释说明，提高异议人

对审查结果的可接受度。

四、结语

目前立法者和学界对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寄予了过多的“维护公共利

益”的厚望，常常忽略其私益性的制度本色。从理论上看，证券纠纷特别代表

人诉讼本质上是以任意诉讼担当为理论内核的私益诉讼。基于代表人通过任意

诉讼担当获得诉权的制度逻辑，对作为实体权利归属者的被代表人，法院审查

为他们提出异议、实际参与诉讼保驾护航，其目的是保障真正的实体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而不是对代表人处分权进行职权干预。在该理念指导下，本文对法

院审查的制度内容重构和配套制度完善进行了初探性的设想，但对证券特别代

表人处分性诉讼行为的法院审查之制度细节仍未能完全把握，还需要进行进一

步研究和完善。

a　管乐柳．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授权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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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urt Review of Dispositive Litigation 
Behavior of Securities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Chen Y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Abstract: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system of securities has special 

configuration of litigation implementation right, special authorization 

mode and plaintiff determination rules. At present, the court on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spositive litigation behavior of the review system there 

are unreasonable starting conditions, the review of the standard is not clear 

defects, the system defects of the common cause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ourt review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blem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securities litigation has the nature of private 

interests, “litigation public interest” is difficult to becom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system;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tigation to apply discretionary 

litigation undertaking to take the empowerment mode, “the court as a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objections of the right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dium” of 

the path of interpret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the court as the medium 

to fully realize the right of the represented person to object” has rationality. 

Based on the medium position of the court review,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 content of the court review, the review of the starting conditions, 

the scope of the conte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spositive litigation 

behavior and the standard should b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objections by the 

representative” as the guidance;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the supporting 

systems for the review of the parties before and after.

Key word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Dispositive litigation behavior; The 

court's right to review; Discretionary litigation undertaking


